
特殊情形下的

涉外管辖

上海市近期修改了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

条例》， 立足超大城市人口结构、 服务资源等特

点， 对意定监护制度的实施予以了细化和明确。

实践中， 意定监护除了涉及老人， 有时还会

涉及未成年人。 而在涉外意定监护的实践中， 面

临意定监护协议在外国的承认和执行、 对意定监

护的监督以及特殊情形下的管辖等诸多疑难问

题。

意定监护协议在外国

被承认和执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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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监督人的资格

金可可：监护监督人的资格以“具

备履行监督职责的能力”为核心，其职

责内容明确为三项： 一是监护人是否

充分履行监护职责； 二是监护人是否存

在危害或可能危害被监护人的行为；三

是对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参与的诉讼行

为，进行单独监督。

具体履职方式包括四项： 定期听取

被监护人的意见； 定期向有关机构提交

被监护人个人状况报告； 专门出具被监

护人财务状况报告；按监护法院要求，提

供与监护人相关的各类信息。 在跨境意

定监护中， 监督人除需满足上述能力要

求外，还需具备跨境履职能力。 例如，美

国籍被监护人在中国生活时， 最适合的

监督人应当居住在境内； 中国籍被监护

人在美国生活时， 则应在美国确定监督

人。 另外，引入具备当地履职能力的国际

社工组织担任监督人，也是可行方案。

李辰阳： 无论涉外还是非涉外案件，

监护监督均分两种：一是私立监督，即监护

人通过意定方式指定的监督人；二是公权监

督，我国立法明确其主体包括居委会、村委

会、民政部门，还涵盖法院、检察院及其他依

法成立的为老服务组织， 如果涉及跨境，国

际社工组织也可纳入监督范畴。

当前涉外案件的监督落实存在困难，可

借鉴国外经验。 例如欧洲某国，其驻外领事

曾向公证处咨询： 若本国公民在华意外离

世，如何确保孩子能由父母生前委托的本国

人安全带离出境。 这背后是该国针对未成年

人建立的快速保护机制。 对比来看，中国社

工保护组织多在发生严重侵害案件后介入，

主动干预未发生严重侵害的情况较少，整体

协调机制与国外相比仍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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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许凯：中国法院判决能

否得到美国法院认可，核心

原理是法律与判决的效力

具有地域性———法律仅在

本国境内有效，判决也仅在

本国境内天然产生既判力。

若意定监护涉及后备

监护人，而中国法院判定后

备监护人协议有效，而孩子

需赴美国接受教育，就需美

国法院认可该判决，使其在

美某一州产生同等效力。

李辰阳：以中国公证文

书为例，不同法系国家对其

效力认定存在差异。

英美法系国家将中国公

证文书视为私文书，不赋予其

公文书效力，因此中国公证遗

嘱在美国仅属于一般性私文

书。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多数

加入国际公证联盟，中国亦是

成员国，但联盟内国家对他国

公证文书的态度分为两类。

例如法国，会直接将中国

公证部门出具的公文书等同

于法国公证人制作的文书。 而

德国则不承认中国公证文书

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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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整理： 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 战策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曹瑞璇）

祝黎明： 若意定监护协

议生效后 ， 出现两种情形 ：

一是原监护人身体好转并要

求恢复监护权； 二是原监护

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后

备监护人未按协议或 “最大

利益”原则履职，且此时后备

监护人已带被监护人在外国

生活， 管辖权应归中国法院

还是外国法院？ 又该如何选

择适用的实体法律？

顾薛磊：根据我国《民法

典 》第 39 条 ，如果原监护人

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后备

监护人未按协议或侵害被监

护人的权益， 可通过诉讼解

除委托监护， 恢复原监护人

的监护权。 至于后续管辖权，

根据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

用法》需从两方面判断：一是

以经常居住地为准。

若被监护人已前

往美国并长期居住生

活， 由美国法院管辖

更加合理； 二是考虑

被监护人国籍。 由于

被监护人是美国籍且

居住在美国 ，

我国法院行使

管辖存在较大

困难。

许 凯 ：如

果需撤销或解

除意定监护协

议 ， 因国际社

会缺乏统一协

调机构来确定管辖法院 ，极

易出现中美两国均可能行使

管辖权的平行诉讼， 即同一

事由、同一当事人，在美国起

诉则为原告， 在中国起诉则

可能变为被告。 通常各国管

辖权聚焦于被监护人住所

地，即其生活中心地。 若被监

护人生活中心地在上海 ，则

由中国法律管辖； 若已被后

备监护人带到美国长期生

活，从保护其利益出发，诉讼

更可能由美国法院管辖。

此外， 中国与美国当事

人签订意定监护协议时 ，除

处分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外 ，

能否约定未来争议的管辖法

院， 能否选择适用中国法或

美国某州法律？ 这一问题的

核心， 在于意思自治原则能

否突破实体法规则的限制 。

目前， 中国法律对此持否定

态度： 涉外身份关系不允许

协议管辖。 法律选择层面，根

据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

法 》第 30 条 ，当事人也不得

协议选择监护纠纷准据法 。

但从国际法律选择发展趋势

看，既然双方可签订协议，允

许自由选择适用法律亦具备

可行性。

例如， 海牙国际私法会

议 2000 年制定的成年人监

护规则， 便鼓励各国在监护

领域充分尊重意思自治。 因

此， 我认为对监护纠纷的管

辖权和准据法选择， 可持一

定程度放开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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